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113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教務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113年12月4日（星期三）上午10：10 

會議地點：學生活動中心1樓會議室 

主席：李教務長明儒                                       

紀錄：許銘仁 

出列席單位及人員：詳如簽到冊 

項次 案由 提案單位 

1 

「英語能力畢業門檻、抵免修課暨獎勵實施

要點」及「提升學生資訊能力實施要點」修正

案，請討論。【照案通過】 

博雅教育學院 

2 

擬修正本校「海洋運動與遊憩系課程委員會

設置要點」部分條文（規定）案，提請討論。 

【照案通過】 

觀光休閒學院 

3 

擬修正本校「觀光休閒系研究生英語能力實 

施要點」部分條文（規定）案，提請討論。 

【照案通過】 

觀光休閒學院 

4 
餐旅系 110、111 及 112 級專業證照畢業門檻
修正案，提請討論。【照案通過】 觀光休閒學院 

5 

觀休系日間部四技 111、112 及 113 級課程規

劃表「產學合作研修-校外實習」與「實習媒

合」必修課程修正案，提請討論。【照案通過】 

觀光休閒學院 

6 
修訂「國立澎湖科技大學教學優良教師選拔
暨獎勵要點」，提請討論。【照案通過】 

教務處 

教學資源中心 



7 
為修正本校校外實習課程實施辦法規定，提
請討論。【修正後照案通過】 教務處課務組 

 

 

壹、 主席致詞  

一、 現階段教務處著重重點仍為招生，111人力銀行總監將協助越

南生至本校就讀，目前暫且鎖定於觀光與餐旅產業，後續細節

屆時再討論與報告。 

二、 因本校鐘點費持續超標，已逾預算過多，後續將提出相關變革

，預計於12月份主管會議先行與各位主管溝通。 



註冊組工作報告事項：                                  

1. 請任課教師於114年1月14日前完成本學期學期成績登錄及遞送。 

2. 本學年度申請提前畢業初審結果如下表： 

3. 延修生或申請提前畢業學生符合資格者，自114年1月24日上午10時起領取

畢業證書。 

4. 114學年度特殊選才招生試務，依聯合會時程：考生第一階段報名自12月

16日至20日止(繳費至19日截止)，第二階段報名時間自114年1月13日至17

日止，2月10日甄審成績公告，2月12日正備取生公告，2月12日至2月14日

正備取生登記志願序，2月18日分發放榜，3月4日報到截止。 

5. 114學年度四技日間部各入學管道招生名額如附件一。 

6. 113年11月4日起至114年1月6日止辦理113年度教師論文發表獎勵申請作

業，請本校專任及專案教師踴躍提出。 

7. 114學年度離島保送五專甄選招生簡章已公告於學校網站，本次招收澎湖

籍國中應屆畢業生4名，金門籍1名，自113年12月9日至12月13日受理報

名。 

8. 彙編五專優先免試、五專完全免試及南區五專聯合免試招生簡章。 

9. 辦理113學年度五專入班招生宣導，11月及12月份澎湖縣國中場次共計2場

(如下表)，由電機系協助辦理系科介紹及宣導活動。 

序號 宣導日期 活動場次 

1 113/11/04 西嶼國中 

2 113/11/12 志清國中(到本校參訪) 

3 113/12/11 望安國中 

4 113/12/11 七美國中 

113學年度五專招生澎湖宣導場次一覽表  統計至 113年 11月至

序號 系別 學號 姓名 初審結果 

1 資訊工程系 1110405042 林○毅 通過 

2 資訊管理系 1110410015 高○婷 通過 

3 資訊管理系 1110410038 姜○宜 通過 

貳、各組工作報告



 

 

 

  

 

 

 

 

 

 

 

 

 

 

 

 

  

  

 

 

12  月止。

10. 11月9日完成辧理本校114學年度碩士班甄試入學試務作業，11月18日寄送

成績單，11月26日於本校網頁「招生訊息」公告正備取榜單，12月3日完

成報到手續之本校大學部四年級學生，得檢附「申請單」及「報到通知單

影本」向已錄取碩士班申請修讀碩士班課程資格。

11. 113年10月份出席升學博覽會場次：10月23日臺中華盛頓高中，共計1場。

12. 113年11月份出席升學博覽會場次：11月07日桃園六和高中、11月08日中壢

家商、11月22日桃園新興高中、11月27日屏東高工，共計4場；11月08日大

溪高中歷年宣導狀況不佳不出席寄送文宣。(截至11月20日收到的來文)

13. 113年11月29日(五)下午13:30-15:20安排前往馬公高中辦理特殊選才入學管

道宣導說明，前往說明系科：行銷與物流管理系、餐旅管理系。

14. 113年12月份預計出席升學博覽會場次：12月06日興大附農、12月16日新民

高中、12月18日松山家商、12月19日頭城家商、12月21日高雄楠梓高中(綜

合高中)、馬祖高中，共計6場；12月20日彰化正德高中歷年宣導狀況不佳不

出席寄送文宣。(截至11月20日收到的來文)

15. 臺中大明高中升學博覽會(113.12.04)只針對設計群辦理，餐旅群可於114年

2月電洽實驗研究組賴組長安排入班宣導。

16.  臺中興大附農(原臺中高農)園藝科荊主任來電邀請水產養殖系派員入校宣

  導，時間訂於113年12月19日(四)下午14:10-15:00。

17. 桃園市立中壢家事商業高級中等學校已於113年11月29日與本校簽署策略

聯盟。

18. 臺中華盛頓高中續約策略聯盟預計於113年12月完成。

19. 114學年度四技日間部各入學管道招生名額如附件一。

20. 113學年度四技申請入學、甄選入學、聯合登記分發最低篩選標準一覽表如

附件二。



附件一 

 

 



附件二 

 



課務組工作報告事項： 

1. 本學期期中成績二分之一不及格與缺曠已達三分之一的學習成效

預警名單已發送學生、導師及任課教師知悉，請加強輔導。並敬請

各導師與任課教師輔導後至校務行政系統填寫教師輔導紀錄(校務

行政系統-登錄-輔導紀錄維護作業)。本學期『學生課程暨學習輔導

紀錄表』，請各教師於期末成績公告 114 年 1 月 17 日前填寫上傳

完成，以免影響後續行政配合考核成績。 

2. 本學期 11月 3日至 11月 9日、11月 17日至 11月 23日已辦理

113學年度第 1學期多位教師授課第一、二階段教師教學評量。12

月 8日至 114年 1月 15日進行期末教師教學評量。 

3. 本學期期末考請各位任課教師於考試週(113/12/30-114/1/3)隨堂考

試，若有提前或延後考試，或未安排考試，則考試週仍需正常上課。

若教師本人無法在考試當天進行監考，亦需依本校缺課代課補課

辦法辦理調代補課。 

4. 本學期研究生學位考試，請各碩士班依照各所規定時間內提出申

請，經核准備案後，學位考試應於 114年 1月 31日前完成，考試

成績結束後應於二週內送交教務處登錄，論文繳交期限為 114年 2

月 6日前。 

5. 為維護師生校外教學安全，請各教師務必於校外教學一週前檢具

相關資料(如校外教學申請單、切結書、學生投保名冊、學生校外

活動安全查核表、租用車輛查核表及檢查表等)向學務處及本處完

成申請程序。 

6. 辦理日四技 113 學年度第 2 學期開排課作業，課務組依開課排課

辦法審核各系課程，並已彙整隨低班附讀之學生及科目等資料，供

各系為排課及限修人數之參考。 

7. 教育部 113年 9月 4日臺教學（三）字第 1132804296號函知各校

在「課程、教材及教學」部分：包括「學校教材之編寫、審查及選

用，應符合性別平等教育原則；教材內容應平衡反映不同性別之歷

史貢獻及生活經驗，並呈現多元之性別觀點」、「教師使用教材及從

事教育活動時，應具備性別平等意識，破除性別刻板印象，避免性

別偏見及性別歧視」等，詳見性平法第 18條至第 20條規定。 



8. 於 113年 10月 28日至 11月 15日（第 9-11週）辦理學生期中停

修課程作業，日四技共受理 75門課程，計 145人申請退選。統計

資料如附表。 

113-1學生期中停修資料統計 

依學生所屬系別計-人數 依課程所屬系別計 

系別 人數 課程數 人次數 

應外系 9 3 7 

物管系 5 3 4 

食科系 6 3 3 

航管系 5 1 3 

資工系 8 3 3 

資管系 15 1 1 

遊憩系 9 4 4 

電信系 9 2 2 

電機系(科) 8 4 7 

養殖系 5 1 1 

餐旅系 11 2 5 

觀休系 29 14 31 

博雅院  1 1 

通識中心  20 46 

基礎中心  10 20 

海工院  2 5 

人管院  1 2 

合計 119 75 145 

 

file:///E:/相關業務與通報/教務會議/05-學生選課相關/03-期中停修/108學年度期中停修人數統計(確認).docx


 

 

 

 

9. 為落實教學品保之執行，預計於  113  年  12  月  17  日召開教學品質
保證推動委員會審核各系品保手冊及進行課程評核。各課程之公

版課綱請務必提系課程會議審核(院有開設課程者亦請提院課程會

審核)，並請注意課程之教學目標是否與系所定核心能力、知識能

力有相關聯，以符教學品保之精神。

※有關本學期教學品保會議原訂113年12月17日召開，因與其他

  會議衝突，更改至12月24日中午12時10分於學生活動中心會議

  室。

10.113  學年度第  2  學期初選選課作業訂於  114  年  2  月  4  日(二)上午  9

  時起至  2  月  10  日(一)中午  12  時止辦理，本處將另行通報並請各系

  所配合公告予學生周知。



  

教資中心工作報告事項： 

1. 本校預計於113年12月11日舉行高教深耕計畫成果發表會，刻正

進行教學創新精進面向成果發表相關前置作業。 

2. 本校高教深耕計畫刻正進行第一階段成果報告(112-113年)暨第

二階段(114-116年)計畫書撰寫相關事宜，預計113年12月5日前送

達教育部及臺評會。 

3. 教育部公告 114年度教學實踐研究計畫徵件作業，請有意申請該

計畫之師長，依據計畫官網公告徵件說明與格式，於 113 年 12

月 10日前將計畫內容上傳至計畫管考系統。 

4. 辦理本校 113學年度教學優良教師遴選作業。 

5. 本中心於113年9月25日、11月20日分別辦理「教學獎助生成長工

作坊」，感謝各系教學獎助生及職工出席與會。 

6. 本中心於 113年 10月 22日、11月 13日分別辦理「教學專業成

長活動」，感謝各位師長出席與會。 

7. 辦理113學年度第1學期教學獎助生期末滿意度調查作業。 

8. 辦理113學年度第1學期教學獎助生勞健保退保作業。 



叁、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博雅教育學院 

案由：「英語能力畢業門檻、抵免修課暨獎勵實施要點」及「提升學生資訊能力 

      實施要點」修正案，請討論。 

說明： 

一、 業經113-1學期博雅教育學院擴大院務會議（113.10.04）修正通過。 

二、 修正對照表如下： 

       英語能力畢業門檻、抵免修課暨獎勵實施要點 

 

 

 

 

 

 

 

 

                提升學生資訊能力實施要點 

 

 

 

 

 

 

 

 

擬辦：本案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公告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參閱提案一附件） 

 
  

 

 

 

提案二                                          提案單位：觀光休閒學院 

案由：擬修正本校「海洋運動與遊憩系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部分條文（規定） 

      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修正要點名稱：國立澎湖科技大學海洋遊憩系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 

二、 修正第一點：本系依據本校課程發展委員會設置要點第五點之規定，設 

 立「海洋遊憩系課程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 

三、 本案經遊憩系 112學年度第二學期第 3次系務會議（113.6.3）及觀休院 

 113學年度第一學期第 1次（113.9.24）院務會議通過在案。 

四、 檢附本校遊憩系「課程發展委員會設置要點」部分規定修正草案對照表 

 暨其草案全文各一份。 

修正對照表 

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備註 
第七點、本要點經博雅教

育學院課程委員會、校課

程委員會及教務會議通

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第七點、本要點經共同教

育委員會課程委員會、校

課程委員會及教務會議

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

同。 

共同教育委員

會更名為博雅

教育學院 

修正對照表 

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備註 
第七點、本要點經博雅教

育學院課程委員會、校課

程委員會及教務會議通

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第七點、本要點經共同教

育委員會課程委員會、校

課程委員會及教務會議

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

同。 

共同教育委員

會更名為博雅

教育學院 



擬辦：審議通過後，協助公告周知。 

決議：【照案通過】（參閱提案二附件） 

 

 

提案三                                          提案單位：觀光休閒學院 

案由：擬修正本校「觀光休閒系研究生英語能力實施要點」部分條文（規定）案， 

      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修正要點名稱：國立澎湖科技大學觀光休閒系碩士班暨碩士在職專班外 

 語能力實施要點。 

二、 修正第一點：國立澎湖科技大學觀光休閒系（以下簡稱本系）為加強學 

 生英語文溝通能力，擴展國際視野，提升未來發展競爭力，特訂定「國 

 立澎湖科技大學觀光休閒系碩士班暨碩士在職專班外語能力實施要點」

（以下簡稱本要點）。 

三、 修正第三點：本要點適用對象為本系 100學年度（含）以後入學之碩士 

 生、外籍生與身心障礙者不適用本系英語能力畢業資格之規定。 

四、 修正第四點：本系提升碩士生英語能力檢測措施如下： 

（一） 碩士生於畢業前接受標準化之英語能力測驗如下： 

（二） 碩士生若未通過以上之及格標準，得持上列之成績相關證明，需 

 加修英文進階加強課程，通過標準者，視同通過本系英文能力及 

 格標準。 

五、 本案經觀休系 113學年度第一學期第 1次系務會議（113.9.18）及觀休院 

 113學年度第一學期第 1次（113.9.24）院務會議通過在案。 

六、 檢附本校觀光休閒系「碩士班暨碩士在職專班外語能力實施要點」部分 

 規定修正草案對照表暨草案全文各一份。 

擬辦：審議通過後，協助公告周知。 

決議：【照案通過】（參閱提案三附件） 

 

 

 

提案四                                          提案單位：觀光休閒學院 

案由：餐旅系 110、111及 112級專業證照畢業門檻修正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 本案經餐旅系 112學年度第二學期第 2次（113.3.21）系務會議；觀休院 

 113學年度第一學期第 1次（113.9.26）課程委員會及本校 113學年度第 

 一學期第 2次（113.11.27）校課程發展委員會議通過在案。 

二、 依據勞動部技術士技能檢定項目名稱修正，認列之專業證照名稱對照 113 

 年度技術士檢定簡章進行證照名稱調整，目前已不在簡章內之證照名稱 

 予以刪除。 



三、 新增勞動部技術士證照「食物製備（單一級）」、「西餐烹調-乙級」、「中式 

 麵食加工-水調（和）麵類-乙級、丙級」、「中式麵食加工-發麵類-乙級、 

 丙級」、「烘焙食品-麵包、烘焙伴手禮-乙級」、「烘焙食品-西點蛋糕、烘 

 焙伴手禮-乙級」、「烘焙食品-餅乾、烘焙伴手禮-乙級」。 

四、 新增英國 Institute of Hospitality發行之「國際餐旅顧客服務證照」、「國際 

 調酒師證照」、「國際葡萄酒侍酒師證照」、「國際咖啡師證照」、「國際咖 

 啡拉花證照」。 

五、 檢附餐旅系修 110、111及 112級專業證照列表如附件。 

擬辦：審議通過後，協助公告周知。 

決議：【照案通過】（參閱提案四附件） 

 

 

提案五                                           提案單位：觀光休閒學院 

案由：觀休系日間部四技 111、112及 113級課程規劃表「產學合作研修-校外實 

      習」與「實習媒合」必修課程修正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 本案經觀休系 113學年度第一學期第 1次（113.10.30）系課程會議；觀 

 休院 113學年度第一學期第 2次（113.11.14）課程委員會議級本校 113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 2次（113.11.27）校課程發展委員會議通過在案。 

二、 觀休系 111級、112級、113級「產學合作研修-校外實習」必修課程原為 

 10學分調整為 9學分；「實習媒合」必修課程原為 1學分調整為 2 學分。 

三、 檢附日間部四技 111、112及 113級修正對照表級課程規劃表如附件。 

擬辦：審議通過後，協助公告周知。 

決議：【照案通過】（參閱提案五附件） 

 

 

 

提案六                                    提案單位：教務處教學資源中心 

案由：修訂「國立澎湖科技大學教學優良教師選拔暨獎勵要點」，提請討論。 

說明： 

一、 為提高獲選教師經費使用彈性及減少校內行政核銷流程，並參考本校內 

 有關遴選獎勵辦理方式（如本處教師論文發表獎勵辦法、學務處導師績 

 效考核及優良導師遴選獎勵要點），擬修正本要點有關獎勵金撥給方式。 

二、 檢附修正前後條文及修正後條文附於后。 

修正後內容 修正前內容 備註 

六、獲選為教學優良教師者，

由學校致贈獎牌乙座及獎

勵金參萬元，並由校長公

開表揚之。奬勵金由本校

六、獲選為教學優良教師者，

由學校致贈獎牌乙座及獎

勵金參萬元，並由校長公

開表揚之。奬勵金由本校

如說明一。 

 



修正後內容 修正前內容 備註 

校務基金自籌收入收支管

理辦法第二條第一項第二

款至第八款之收入支應並

受「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

金管理及監督辦法」規範。 

    獎勵方式由主計室於下一

學期轉入獲選教師所屬單

位，並由教師提列經常門

或資本門使用預算（經常

門或資本門可以互相流

用），但資本門支出仍應於

年度預算內調整容納。 

 

校務基金自籌收入收支管

理辦法第二條第一項第二

款至第八款之收入支應並

受「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

金管理及監督辦法」規範。 

    獎勵方式由主計室於下一

學期轉入獲選教師所屬單

位，並由教師提列經常門

或資本門使用預算（經常

門或資本門可以互相流

用），但資本門支出仍應於

年度預算內調整容納。 

 

 

擬辦：經教務會議及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後實施辦理。 

決議：【照案通過】（參閱提案六附件） 

 

 

提案七                                          提案單位：教務處課務組 

案由：為修正本校校外實習課程實施辦法規定，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依據教育部108年4月3日臺教高通字第1080040122號函示有校外實習學分 

 數及實習時數應依課程核實設計並具合理性，需符合每學分每學期18週， 

 1學分至多80小時實習之規範且有關境外生之必修實習課程應與本國生一 

 致。 

二、 配合本校研發處於113年5月22日校務會議通過修改本校學生校外實習辦 

 法相關實習時數之規定。 

三、 檢附修正一覽表、修正前後辦法、本校學生校外實習辦法與教育部函文。 

擬辦：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呈校長核定後實施。 

決議：【修正後照案通過】（參閱提案七附件） 

      於本辦法第二條後新增「如有特殊情形，依教育部所頒法規及本校其他相 

      關規定辦理」。 

 

 

 

肆、臨時動議  無 

伍、散會  是日上午 11時 1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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